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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、 職＿＿＿＿＿＿＿＿因下列緣故，需重製職名章1只。
□ 1. 不慎遺失。（擬請人事室代為重新製作，其製作之工本費用，將由本人自行負擔）
□ 2. 長期使用，以致毁損不堪使用。
職名章毁損情形：(請於空格內加蓋毁損之職名章）

□ 3. 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二、請准予重製後核發，以利業務遂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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